
信息披露

2024/7/23

星期二

B03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363�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24-030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滚动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2024年4月9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的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385期(3个

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385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认购金额：4,00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成立日：2024年07月22日。

5、产品到期日：2024年10月22日。

6、产品期限：9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年）：本产品保底收益率1.20%，浮动收益率为0%或1.10%（中档

浮动收益率） 或1.30%（高档浮动收益率）。 中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中档浮动收益

率，高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高档浮动收益率。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发行人提示的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

风险等理财产品常见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

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

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

买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可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 公司于2023年07月28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广银创富” G款2023年第14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挂钩沪深300指数看涨阶梯式)(机构

版)产品，2023年10月26日到期，到期收益为80,136.99元。

2、公司于2023年08月0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23JG3368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3年11月07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32,500.00元。

3、公司于2023年08月0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

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36409期产品，2023年11月07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57,

534.25元。

4、公司于2023年09月18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23JG3436�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3年12月18日

到期，到期收益为255,000.00元。

5、公司于2023年09月2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

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0313期产品，2023年12月22日到期， 到期收益为66,

575.34元。

6、公司于2023年10月1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23JG3475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1月16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91,250.00元。

7、 公司于2023年11月0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薪加薪16号” G款2023年第10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挂钩欧元兑美元区间累计)(机构

版）产品，2024年02月01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39,419.86元。

8、公司于2023年11月1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

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0692期产品，2024年02月07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56,

712.33元。

9、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23JG353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2月08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19,444.44元。

10、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3JG3631�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产品，2024年03月25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255,000.00元。

11、 公司于2024年01月0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1327期产品，2024年04月08日到期， 到期收益为

64,972.60元。

12、 公司于2024年01月2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027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4月22日

到期，到期收益为195,000.00元。

13、 公司于2024年02月0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薪加薪16号” G款2024年第1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挂钩欧元兑美元区间累计)(机构版)

产品，2024年05月09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78,356.16元。

14、 公司于2024年02月24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1811期产品，2024年05月24日到期， 到期收益为

146,095.89元。

15、 公司于2024年02月2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091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5月27日

到期，到期收益为131,444.44元。

16、 公司于2024年04月1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462期产品，2024年07月12日到期，到期收益为62,

876.71元。

17、 公司于2024年04月1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212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7月15日

到期，到期收益为255,000.00元。

18、 公司于2024年04月28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246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7月29日

到期。

19、 公司于2024年05月1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薪加薪16号”W款2024年第9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挂钩欧元兑美元欧式二元看跌)(机

构版)产品，2024年08月15日到期。

20、 公司于2024年06月0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483期产品，2024年08月30日到期。

21、 公司于2024年06月0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298�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09月03

日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人民币14,

000.00万元（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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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回购股

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

司于2024年7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5,087,900股，本

次拟将回购股份5,087,900股予以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87,791,994股减

少至782,704,094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减少为782,704,094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

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信函或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

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

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89号智光综合能源产业园。

3、申报时间：2024年7月23日起45天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

假日除外）。

4、联系人：邱保华

5、联系电话：020-83909300

6、传真号码：020-83909222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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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22日，上午9:15一9:

25，9:30-11:30，下午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7月22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89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4人， 代表股份208,164,1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4237％。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202,182,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645％。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至2024年7月17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79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5,981,5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180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23,942,1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91%。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芮冬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投向其他募投项目及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7,541,87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1%；502,547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4%；11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3,319,8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10%；502,547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90%；11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7,769,07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2%；302,847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5%；92,2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3,547,0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0%；302,847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9%；92,2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1%。

3．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7,499,77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9%；550,049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2%；114,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3,277,7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52%；550,049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4%；114,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林映玲律师、谢焱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3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 � �公告编号：临2024-91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动保公司”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核准签发的头

孢泊肟酯咀嚼片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基本信息

通用名称：头孢泊肟酯咀嚼片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字110807955、兽药字110807956

批准文号有效期：2024-06-18至2029-06-17

商品名称：海泊舒

含量规格：按头孢泊肟计100mg、按头孢泊肟计200mg

企业名称：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208号

二、产品基本情况

头孢泊肟酯咀嚼片为五类新兽药，适用于治疗由假中间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犬

链球菌（G组，β溶血）、大肠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奇异变形杆菌等易感菌引起的犬皮肤

感染（创伤和脓肿）。

2024年5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受理了海正动保公司递交的头孢泊肟酯

咀嚼片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申请。海正动保公司是国内首家获得头孢泊肟酯咀嚼片兽药产品

批准文号批件的企业。

截至目前，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未能获得市场其他公司上述同类产品具体销售收入数

据。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取得头孢

泊肟酯咀嚼片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该兽药具备上市销售条件。

本次海正动保公司获得头孢泊肟酯咀嚼片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兽用

药产品线和产品结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在兽药板块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市场竞争

力。 因产品的上市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4-90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37.209万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7.209万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6日。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

市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21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本次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3,000万股，预留300万股；激励对

象为实施本计划时在任的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人员；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本计划有效期自限制

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

超过72个月。

2、为了更好且谨慎地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审慎讨论后决定对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中有关业绩指标及水平调整的内容进行修订。 为此，公司

于2021年7月9日对外披露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78号）及《浙江海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3、2021年7月11日至2021年7月20日，公司通过内部张榜方式公示了首次授予的拟激

励对象名单和职务。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收到一位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

问询，经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当事人未再提出其他问询。

2021年7月20日公示期满后，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公示情况的议案》， 并于

2021年7月21日披露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临2021-81

号）。

4、2021年7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台州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83号），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台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台州市国资委” ）《台州市国资委关于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台国资[2021]84号），台州市国

资委原则同意海正药业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21年7月26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1年7月27日披露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临2021-84号）。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授予人数

授予后剩余股份数

量

首次授予 2021年7月26日 8.74元/股 2,736.11万股 656人

563.89万股（其中，

263.89万股取消作

废）

预留授予 2022年2月24日 8.87元/股 262.60万股 89人

37.4万股

（取消作废）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解除限售。

批次

解除限售

日期

解除限售

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

售股票数量

取消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及原因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除

限售股票数量变化

首次授

予部分

第一次

解除限

售

2023年8月

4日

942.724万

股

1,311.486万股

因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激励计划》规定

的变化：

1、公司已办理完毕7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持有的343.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手续。

2、公司于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事项， 后续将按相关规定办理21名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138.1万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无

预留授

予部分

第一次

解除限

售

2024年2月

26日

97.06万股 146.25万股

因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激励计划》规定

的变化：

1、 公司已办理完毕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因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及4名离职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应由公司回购

注销的9.4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

2、公司于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事项，后续将按相关规定办理5名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9.85万股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

无

首次授

予部分

第二次

解除限

售

2024年7月

26日

637.209万

股

674.277万股

[注]

因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激励计划》规定

的变化：

1、公司已办理完毕7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持有的343.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手续。

2、公司于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事项， 后续将按相关规定办理21名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138.1万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无

注：公司后续将召开董事会，审议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1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

37.068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

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7月26日，第二个限售期

将于2024年7月25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具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0%，且该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以2020年扣非后净

资产收益率为基数，2022年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80%，且该指

标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正；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90%。

以上扣非后净利润指未扣除激励成本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

后净利润。

公司满足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目标：

1、以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546.02%， 不低于

200%且该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

位值水平；

2、 以2020年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为基

数，2022年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为

445.35%，不低于80%且该指标不低于同行业

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20.66亿元，该数值为正；

4、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为117.09亿元，

占营业总收入120.37亿元的比例为97.27%，

不低于90%。

综上，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条件。

4、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

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

限售额度＝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不同的考核评价结果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

考核结果

卓越

优秀

达标

需改进

解除限售比例

100%

0%

激励对象在申请解除限售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的绩效考核结果至少达

到达标及以上，方可解除当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共577人， 鉴于34名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激励计划》规定的变化，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5.168万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除上述人员外，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的543名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均为

“达标及以上” ，符合100%解除限售条件。对

应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数量为637.209万

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将按照《激励

计划》 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

售相关事宜，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计543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7.20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3%。 具

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杜加秋 董事、高级副总裁 25 7.5 30%

杨志清 高级副总裁 25 7.5 30%

金红顺 高级副总裁 11 3.3 30%

沈锡飞 董事会秘书 15 4.5 3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

员（539人）

2,048.03 614.409 30%

合计 2,124.03 637.209 30%

注：上述限制性股票总数已剔除3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应予

以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75.168万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4年7月26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37.209万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激励对

象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上述限

制性规定。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还应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 在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若《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

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16,056,860 -6,372,090 9,684,770

无限售流通股 1,191,816,856 6,372,090 1,198,188,946

总股本 1,207,873,716 0 1,207,873,716

注：上表中，“限售流通股” 及“总股本” 中均包含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需由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79,500股，相关回购注销手续正在办理

中。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人数及

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

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

限售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全文。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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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

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南

京国轩新能

源有限公司

50,000.00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

三年时止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CIBFL-2024-236-HZ

-BZ）

2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24,000.00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

省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3410202401100002973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

同）

3 6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4年司

保字24G052号）

4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任何单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被

担保债权确定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NJ31（高

保）20240004）

5 6,000.00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租

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YUFLC010238-ZL000

1-L001-G001）

6

柳州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23,671.32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租

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YUFLC010236-ZL000

1-L001-G001）

7 27,615.00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债务合同履行期届满后

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交银金租保字

20240259号）

8

江苏东源电

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2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通州

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0111100019-2024年通

州（保）字0223号）

9

南通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2,500.0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债务人在各单笔主债务

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苏银高保

字[320601004-2024]第

[838008]号）

10 6,000.00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

同》（合同编号：

DB-

HT2024071100024702）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

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2024-019）和《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

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

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

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5,855,898.82 6,161,233.43

总负债 4,260,475.83 4,565,798.32

净资产 1,595,422.98 1,595,435.11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767,198.36 573,663.48

净利润 19,310.20 12.13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储

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781,786.44 752,570.91

总负债 605,206.70 573,977.70

净资产 176,579.74 178,593.21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509,873.14 71,522.08

净利润 13,811.57 2,013.48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国轩” ）

成立日期：2020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47,403.2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飞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6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

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柳州国轩55.9586%股权，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城集团” ）持有其21.0956%的股权，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锂电基金” ）持有其22.9458%的股权。

柳州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684,666.33 730,272.61

总负债 565,229.94 614,029.11

净资产 119,436.40 116,243.49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579,080.72 86,189.66

净利润 3,536.07 -3,192.91

依据《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相关约定，锂电基金不得从事

担保业务，无法为柳州国轩提供同比例担保。鉴于锂电基金与合肥国轩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本次按照78.9044%

的比例对柳州国轩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此外，东城集团因其自身经营原因亦未对柳州国轩提供

同比例担保，该部分使用信用授信方式。

东城集团和锂电基金承认公司对柳州国轩拥有绝对生产经营管理权。 综上，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柳

州国轩拥有绝对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确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柳州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 ）

成立时间：2015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5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252KV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置部件、电力变压

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部件的

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配套电

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包及运营管

理；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箱类汽车配套部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源电器100%股权。

东源电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194,325.30 208,605.96

总负债 101,023.37 115,188.95

净资产 93,301.94 93,417.00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01,791.98 18,633.69

净利润 416.50 115.06

东源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57,3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承岗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1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充电器、充电桩、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汽车零部件、智能化成套高低压开关

柜、节能智能型变压器、多功能一体化智能箱式变（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充电设施网络的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新能源100%股权。

南通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253,127.36 256,709.69

总负债 180,387.63 183,851.50

净资产 72,739.73 72,858.19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31,617.13 47,696.12

净利润 16,731.07 118.45

南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IBFL-2024-236-HZ-BZ）

出租人：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编号为CIBFL-2024-236-HZ的《融资租赁合同》（包括其所有附

件及补充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租赁本金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

保证范围：

（1）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按照主合同应向债权人支

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特别租金、租赁风险金、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提前还款违

约金、占用费、使用费、资金使用费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化

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

（2）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3）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2、《保证合同》（3410202401100002973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3410202401100002973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24,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

其他款项和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年司保字24G052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24年司授协字24SX064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

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之本金以及基于主债权之本金发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NJ31（高保）20240004）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NJ31（融资）20240004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及其项下

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即融资额度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

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

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5、 《 保 证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YUFLC010238-ZL0001-L001-G001、

YUFLC010236-ZL0001-L001-G001）

出租人：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一：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租人二：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出租人与承租人一签订的编号为YUFLC010238-ZL0001-L001的《融资租赁合同》。

主合同二：出租人与承租人二签订的编号为YUFLC010236-ZL0001-L001的《融资租赁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主合同二，保证合同担保的租赁本金分别为人民币6,000.00万元和

人民币23,671.32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

保证范围：

主合同一：

（1）承租人在租赁合同或其附属法律文件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任何一笔或一期租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等。

（2）融资租赁合同或其附属法律文件被解除、终止或提前加速到期时或在其不生效、无效、被撤销

的情况下，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以及应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

（3）融资租赁合同或其附属法律文件不生效、被认定无效、被撤销时，承租人对出租人应该承担的

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

（4）保证人虚假、错误、误导、重大遗漏或未能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义务而给出

租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5）出租人为向承租人、保证人追究其责任而发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合同二：

同上述主合同一（1）至（5）项保证范围，保证人以担保范围内全部义务的78.9044%为限向出租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交银金租保字20240259号）

债权人：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人：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交银金租字20240259号的融资租赁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租赁本金为人民币27,615.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金、对应

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

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认证费、收回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11100019-2024年通州（保）字0223号）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债务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

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

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7,2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601004-2024]第[838008]号）

债权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及最高债权限额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一系列业务而签订的合同、协议

及其他文件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2,5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债务人在各单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裁判文书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9、《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DBHT2024071100024702）

债权人：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在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及本金最高余额内，与债权人签订的一系列融资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与债权人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债务人延迟履行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期间的加倍利息等。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7月22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7,013,913.45万元，

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4,240,644.31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69.17%。 其中，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39,105.31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5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

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